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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114年度多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113.12.18核定 

壹、依據： 

一、臺北市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二、臺北市各級學校暨社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教學實施方案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計劃 

四、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實施計劃 

貳、目的： 

一、倡導國語文及本土語言教學，增進學生國語暨本土語言能力。 

二、激發學生愛國、愛鄉情操，兼重本國化及國際化。 

三、引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培養學生聽、說基本能力。 

參、參加對象：本校四、五年級學生，各項目每班請推派一名學生參賽。 

肆、競賽日期：114 年 4月 28 日(一)至 5月 9日(五)。 

伍、報名日期：114 年 1月 15 日(三)前，以班級為單位完成報名。(報名表見【附件三】) 

陸、競賽項目及時限： 

(一)國語文學藝競賽： 

一、國語演說：每人限四至五分鐘。 

二、國語朗讀：每人四分鐘。 

三、作    文：九十分鐘。 

四、寫    字：五十分鐘。 

五、字音字形：十分鐘。 

(二)本土語言學藝競賽： 

一、閩南語情境式演說：每人限 2分 30秒至 3分鐘，詢答 2分鐘。 

二、閩南語歌唱：時間依選定歌曲而定。歌曲自選。 

三、客家語情境式演說：每人限 2分 30秒至 3分鐘，詢答 2分鐘。 

四、客家語歌唱：時間依選定歌曲而定。歌曲自選。 

五、字音字形：十五分鐘。 

(三)英語學藝競賽： 

一、英語演說：每人限三至四分鐘。題目自選。 

柒、競賽內容、規定、評分標準：詳如【附件一】、【附件二】 

捌、評審：聘請校內具專長教師擔任評審。 

玖、獎勵： 

    1.各組錄取優選二名，頒發獎狀，公開表揚。若參賽表現不符水準，該獎項從缺。 

    2.培訓教師得自優選學生中擇優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 114年度多語文競賽。 

    3.若無法配合指導教師培訓時程、因故轉學或棄權，則擇優遞補。 

拾、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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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競賽規定、評分標準： 

壹、競賽規定 

（一）演說：每名競賽員登台前三十分鐘當場親自抽題，然後就指定位置自行準備，直到登台，            

不得與他人交談，違者取消競賽權。  

（二）朗讀：每名競賽員登台前八分鐘，當場親自抽題，領到題目後，靜候呼號，除字、辭典

外，不得參閱其他書籍。四分鐘到，聽到鈴聲，應立即下台。 

（三）作文：使用學校所發稿紙寫作，否則視為無效。題目當場公佈，文體除不得用詩歌韻文寫

作外，文言、語體則不加限制，並詳加標點符號；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不

得使用鉛筆或紅色筆書寫。                                    

（四）寫字：使用學校所發之有格宣紙，否則視為無效。書寫內容當場公佈，一律以傳統毛筆書

寫楷書（不得使用其他如自來水毛筆，以教育部公佈之標準字體為準）。 

（五）字音字形：字詞共二百字（字音、字形各一百字），填寫試卷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限藍色

或黑色），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塗改不計分。以教育部公佈之國字標準字體極

一字多音審定表為準。 

 貳、評分標準：（以總分決勝） 
      1、演說：(國語、英語) 

（1）語音(聲、韻、調、語調)：占百分之四十五。 

（2）內容(思想、結構、詞彙)：占百分之四十五。 

（3）儀態(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十。 

（4）時間：少於四分鐘或超過五分鐘，每半分鐘扣總平均一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

計。 

2、本土語言情境式演說： 

（1）語音(聲、韻、調、語調)：占百分之四十五。 

（2）內容(思想、結構、詞彙)：占百分之四十五。 

（3）儀態(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十。 

（4）時間：少於二分三十秒或超過三分鐘，每半分鐘扣總平均一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

鐘計。 

      3、朗讀： 

        （1）語音(發音及聲調)：占百分之五十。 

        （2）聲情(語調、語氣) ：占百分之四十。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十。 

      4、作文： 

        （1）內容與結構：占百分之五十。 

        （2）邏輯與修辭：占百分之四十。 

        （3）書法與標點：占百分之十。 

      5、寫字： 

        （1）筆法：占百分之五十。 

        （2）結構與章法：占百分之五十。 

        （3）正確與速度：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分數三分，未寫完者，每少寫一字扣二分。 

      6、字音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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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律書寫標準字體。每字零點五分，塗改一律不計分。如有同分時，以正確美觀者予以       

         評定優勝。 

      7、本土語言歌唱：歌曲可移調。 

        （1）技巧及風格：占百分之六十。 

        （2）音色：占百分之二十。 

        （3）儀態及伴奏：占百分之二十。 

叁、其他注意事項 
（一）國語文競賽： 

一、參賽者應依照競賽時間準時報到，且必須於該項競賽全部結束後方可離場。 

二、家長、教師不得進入競賽場所或準備室指導與賽學生，違者取消學生競賽權。競賽員中

途不得擅自離席，以免影響比賽。 

三、競賽員注意事項：（競賽場地禁止攜帶手機） 

１、演說： 

（１）比賽前 30分鐘抽題，比賽時間到入預備席就座，靜候呼號。 

（２）競賽員上台時應先表明號次，但不得表明代表班級與姓名。 

（３）聞呼號後，應即登台演說，如超過一分鐘不上台者，即以棄權論。 

（４）演說題目與所抽之講題不符者，視同表演，不予計分。 

（５）演說人員當結束前一分鐘（演說至第四分鐘結束時）聞鈴聲（--）應即準備結

束，聞鈴聲（----）即演說時間已達五分鐘，應即停止。 

（６）所用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監場員扣總平均一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

計算。 

２、朗讀： 

（１）各競賽員一律於朗讀八分鐘前抽題，比賽時間到即入預備席就座，靜候呼號。 

（２）競賽員抽到題目後，除字典、辭典及一字多音審定本外，不得參閱其他書籍。 

（３）競賽員可在題目上加註標點符號。 

（４）每位競賽員上台時應先表明號次，但不得表明代表之班級及姓名。 

（５）聞呼號後，應即上台朗讀，如超過一分鐘不上台者，以棄權論。 

（６）競賽時間每人四分鐘，時間一到（即聞鈴聲），應立即下台，不得繼續朗讀。 

３、字音字形： 

（１）競賽員應於競賽前五分鐘入場，聽候監場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及分發題

卷，在聽到監場員發「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題卷作答。競賽時間一律以十

分鐘為限（超過五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２）如為破音字，應直接注讀破的音，不必加注本音。 

（３）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塗改不計分。填寫題卷，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限

藍、黑色），字體一律書寫標準字體。 

（４）競賽時間屆滿，聞監場員發「起立」口令後，應即起立，不得繼續填寫。 

（５）如有同分時，以正確美觀者予以評定優勝。 

（６）題卷不得攜帶出場。 

４、作文： 

（１）時間以九十分鐘為限（超過十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２）不得使用鉛筆或紅色筆書寫。 

（３）題卷上不可書寫姓名、校名。 

（４）題紙、題卷均不得攜帶出場。 

５、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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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題卷上不可書寫姓名。參加競賽人員一律使用毛筆，並須攜帶墨硯。 

（２）競賽時間一律以五十分鐘為限（超過十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３）依照題紙以正楷書寫，不必加標點符號。 

（４）寫字用紙由大會提供（一張為限），用其他紙張書寫者，不予評分。 

（５）凡未寫完或有錯別字，均按規定扣分。 

（６）競賽時間一到而不及時交卷者，不予計分。 

 (二)本土語言學藝競賽： 

一、參賽者應依照競賽時間準時報到，且必須於該項競賽全部結束後方可離場。 

二、家長或教師不得於競賽場所或準備室指導與賽學生，違者取消學生競賽權。競賽員中途

不得擅自離席，以免影響比賽。 

三、競賽員注意事項：（競賽場地禁止攜帶手機） 

１、情境式演說： 

（１）事先抽定出賽先後順序，競賽員比賽當日應依次序上台比賽。報到後必須進入

預備室就座，靜候呼號抽題，不可交談。抽題後由競賽員將圖稿、自備之筆、

立可帶、裝水容器攜至準備席，進行 30 分鐘之準備。競賽員可在圖稿作註

記，上臺時可攜帶圖稿進行演說。 

（２）競賽員上台時須先報告所抽題目編號，待評審翻閱到該編號圖稿後，即由競賽

員就所抽圖稿進行演說。競賽員開口演說即開始計時，如超過 1分鐘未開始，

以棄權論；停止演說即停止計時。 

（３）聞呼號後，應即登台，如呼號 3次超過一分鐘不上台者，即以棄權論。 

（４）比賽內容與規定不符者，以及未以母語比賽者，視同表演，不予評分。 

（５）參賽人員上台比賽，當比賽至 2分 30秒時，將聞鈴聲一響（--），至 3分鐘結

束時，將聞鈴聲二響（----），應儘速結束演說，接續評審提問 2分鐘。 

（６）所用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監場員扣總平均一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

計算；惟誤差在 3秒之內者，不予扣分。 

        ２、歌唱： 

（１）事先抽定出賽先後順序，競賽員比賽當日應依次序上台比賽。報到後必須進入

預備室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但不得與他人接觸與交

談。 

（２）參賽者應事先自覓伴奏員，伴奏之樂器自定（除鋼琴由學校提供外，其他種

類樂器應自備）。伴奏員可為本校之指導教師，亦可為本校學生。 

（３）演唱歌曲與規定曲目不符者，以及未以本土語言演唱者，視同表演，不予計

分。 

（４）聞呼號後，應即登台演唱，如呼號 3次超過一分鐘不上台者，即以棄權論。 

        ３、字音字形： 

（１）競賽員應於競賽前五分鐘入場，聽候監場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及分發題

卷，在聽到監場員發「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題卷作答。競賽時間一律以十

五分鐘為限（超過五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２）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塗改不計分。填寫題卷，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限

藍、黑色），字體一律書寫標準字體。 

（３）競賽時間屆滿，聞監場員發「起立」口令後，應即起立，不得繼續填寫。 

（４）如有同分時，以正確美觀者予以評定優勝。 

      （５）題卷不得攜帶出場。 

(三)英語學藝競賽─演說： 

一、事先抽定出賽先後順序，競賽員比賽當日應依次序上台比賽。報到後必須進入預備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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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但不得與他人接觸與交談。 

二、競賽員注意事項：（競賽場地禁止攜帶手機） 

１、事先抽定出賽先後順序，競賽員比賽當日應依次序上台比賽。報到後必須進入預備室就

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 

２、每位競賽員上台時應先表明號次。 

３、聞呼號後，應即登台，呼號三次超過一分鐘不上台者，即以棄權論。遲到者，得參酌參

賽者意願安排至最後一位表演。 

４、演說參賽人員上台比賽，當比賽至第三分鐘結束時，將聞鈴聲一響（--），至第四分鐘結

束時，將聞鈴聲二響（----），應即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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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競賽內容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114年度多語文競賽參考題目 

壹、作文、寫字：配合校內各項宣導活動，由學務處、輔導室出題。 

貳、國語演說：上台演說前 30分鐘，當場抽題。 

國語演說題目 

1. 如果我有魔法 

2. 我最喜歡的校園角落 

3. 一次難忘的旅遊 

參、閩南語、客家語情境式演說：依現場所抽四格圖稿即席演說，每名競賽員題目

皆不相同。 

肆、本土語言歌唱：校內競賽可自行決定一首曲目，能搭配伴奏尤佳。 

伍、英語演說：校內競賽可自行決定一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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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班級報名表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114年度多語文競賽報名表 

【    】年【    】班 

項   目 座   號 姓   名 

國語演說   

國語朗讀   

寫    字   

作    文   

國語字音字形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閩南語歌唱   

閩南語字音字形   

客家語情境式演說   

客家語歌唱   

客家語字音字形   

英語演說   

說明： 

1. 每個項目除閩、客語字音字形自由報名參加外，各班皆需派一名選手參賽，班級填完請

擲回教務處教學組，謝謝您的配合！同一位選手盡量不要重複參賽，同個項目各班以一

名選手參賽為原則。 

2. 可鼓勵選手儘早準備比賽項目。 

3. 英語、閩南語、客家語演說部分建議導師與任教老師討論後薦選。 

4. 閩南語、客家語歌唱部分建議各班導師交由音樂老師來入選名單。 

5. 報名截止日期為 114年 1月 15日（三）。 


